
徐闻县司法局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 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制定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规定及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并监督实施。

2.制订全县法制宣传教育和普及法律知识的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、协调各乡镇、各行业进行依法治理工作。

3.负责监督管理全县的人民调解、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工作。

4.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矫正工作，会同公安机关做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协调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教工作；组织指导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。

5.负责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的装备建设，监督律师、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的管理。

6.负责监督管理全县的法律援助工作。

7.承办上级业务部门以及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局机关行政编制  55名，后勤服务人员数4 名；实有在职人员人，离退休人员 34 人。下属单位共有事业编制 15人，离退休人员共 0 人。
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数为  556.11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556.1 1 万元，基金预算拨款  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  万元，财政专户拨款 0 万元，其他资金 0 万元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数为  556.11万元，按用途划分：

基本支出预算 424.8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76 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402.78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21.91  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 0.2万元。基本支出预算较上年增加 62.4 万元，增长  15%，增长原因主要是 人员工资、商品和服务支出都有所增加。

项目支出预算  131.2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4  %，较上年增加 66.8 万元，增长 50 %，增长原因主要是2016年法制宣传经费列入县预留经费，2017年法制宣传经费列入项目支出,增加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经费。


